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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桩简单的走失案

2009年2月22日晚，在泗安镇某砖瓦厂打工的杜女

士，发现自己5岁的小女儿一直没有回来，四处寻找不见

踪迹后，向长兴警方求助。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

砖瓦厂在一座山脚下，附近都是荒野。经过连日走访

调查，民警虽然没有发现小女孩的踪迹，但认为该案并不

是走失这么简单——砖瓦厂的工友“叶某”，也在当晚突然

销声匿迹，去向不明。

杜女士一家和“叶某”，都住在砖瓦厂的宿舍区，宿舍

区在厂内西北侧，为一排五间式简易平房，平房最西侧为

两家的住处。平日里，小女孩经常会在附近跑来跑去玩

闹，“叶某”也会和一家人打招呼。

专案组对“叶某”身份进行核实，发现他用了假名，并

且，住处内的随身物品、衣物等都在，显然是

突然离去。

案发当日发生了什么？

“叶某”到底是谁，为何离奇失踪？

最终，专案组在砖瓦厂西南侧井内，发

现了杜女士女儿的尸体，这处地点距离宿舍

平房仅40米开外。

专案组依据现场调查、勘验情况，综合

推断，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嫌疑人临时产

生歹意，采取掐颈、捂嘴等动作，对被害人实

施侵害，怕事情败露，又将被害人丢弃于水

井内逃离，致被害人溺水死亡。

这起案件使得附近居民人心惶惶，甚至有砖瓦厂有的

员工因太害怕，直接辞职离开。

经深入调查，警方确定“叶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并

迅速查明其真实身份为叶某冈，江苏人，系流浪人员。由

于叶某冈长期居无定所，又限于当时的侦破条件和科技手

段，案件办理工作一度陷入瓶颈之中。

“什么事，你心里清楚”

12年来，长兴警方每年都会对叶某冈的活动轨迹进

行研判分析，多次召开工作部署会，先后前往上海、江苏、

福建、江西、安徽以及浙江省内多地开展侦查工作。

今年3月10日，长兴县公安局终于发现叶某冈行踪，

根据线索组织精干警力赶赴江西上饶。在当地警方的协

助下，成功将潜逃的叶某冈抓获。

“我们是长兴过来的，什么事你心里应该清楚！”当长

兴警方对叶某冈表明身份后，他浑身一震。

经突击审讯，犯罪嫌疑人叶某冈交代了犯罪事实。据

悉，叶某冈一直以来到处流浪，平时喜欢喝酒赌博，靠打黑

工为生。案发前，他到砖瓦厂打工，称自己叫“叶某”。事

发当日，他喝了酒，并对被害女孩实施侵害。

抓获嫌疑人之后，警方第一时间通知了杜女士，杜女

士很快赶到公安局，握着办案民警的手，泣不成声。杜女

士说，小女儿失踪后，他们一家很快回了老家，丈夫因伤心

过度，终日在家郁郁寡欢，无法出门工作，最终因身体原因

去世，杜女士也伤心成疾，“这一次，我的心结，终于能解开

一些了。”

目前，叶某冈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

步办理之中。

法庭上孩子说出自己想法

2011年3月，刘靓与张钢结婚，并于当年8月生下

儿子小毅。

2019年11月，小毅刚满8岁，却不得不面对父母

的离异。刘靓与张钢离婚并约定，房屋归女方，女方补

偿25万元；儿子归女方抚养，抚养费由双方共担。

离婚后，刘靓多次与张钢沟通，以房屋分割款折抵

抚养费。2020年12月25日，张钢起诉刘靓支付房屋

分割款，经法院调解，刘靓支付了10万元，还有15万元

尚未支付。

2021年3月，天心区法院受理了原告小毅与被告

张钢抚养费纠纷一案。按照儿童能动自治要求，法院

要求小毅参加庭审。庭审中，刘靓作为小毅的法定代

理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钢一次性支付抚养费20

万元。

对此，张钢不同意一次性给付。他认为，小毅是

2020年9月1日才转学至刘靓处共同生活的，此前刘

靓从未支付过抚养费。“不是我不愿支付抚养费，只是

支付方式和金额与刘靓存在差异，我现在一年的收入

还不到5万元。”

听到这些，小毅反驳了母亲的观点，向法庭表示，

“爸爸给抚养费，分期按月给。”

法院：尊重孩子的诉求

法院审理认为，小毅作为未成年子女，有要求其父

母支付抚养费的权利，而其母亲刘靓作为法定代理人，

依法有权利代理其提出相应权利主张。庭审中，小毅

与母亲的诉求与主张出现了差异与冲突。

《民法典》将抚养纠纷中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表述

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回到本案中，即应首要

保障作为权利主体的小毅个体权利利益最大化。如何实

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即应重点考虑儿童的能动自治。

儿童能动自治，指的是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的民事案件中，认知到儿童是权利主体而非权利客

体，是权利的真正拥有者，在此认知基础上充分考虑与

尊重儿童自身与其民事行为能力及自身认知能力相匹

配的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自我要求与意识，让儿童决定

或选择需要的权利与结果，而不是仅单纯的考虑来自

于家庭、成人的价值评判体系与诉求。

小毅作为10岁儿童，对父母关系、父母抚养条件

及对父母抚养费支付的要求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与价值衡量选择标准，其明确要求被告按月支付抚养

费的诉求，法院认为，应当予以尊重。

最终，天心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钢每月支付生

活费1100元，直至小毅年满18周岁，并凭票据承担一

半的医疗费、教育费。（文中均为化名）

父母离婚，20万抚养费给付成纠纷

法院尊重孩子请求：按月支付

《三湘都市报》杨昱 文天骄

在少年民事审判中，往往儿童的声音总被父母代表。湖南省长沙市天

心区法院引入儿童能动自治，要求涉事儿童参与庭审并说出自己的心声。

近日，天心区法院通报了一起抚养费纠纷，当母亲提出“爸爸需一次性

支付抚养费20万元”时，孩子坚持，“爸爸给抚养费，分期按月给。”

最终，法院支持了孩子的诉求。

当年的砖瓦厂已变为农田，被害人父亲也已去世

整整12年，杀害5岁女孩的凶手终于落网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陈谊 郭培权 陈彦君

12年前，长兴县泗安镇某处的一整片农田，曾

有过一家简陋的砖瓦厂。这里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

的刑事案件：一名5岁的小女孩被害，嫌疑人失踪。

此后，这家砖瓦厂被时代淘汰，留下一片生机勃

勃的农田，但长兴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该案的追查。

5月26日，长兴县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

该案破获，并发布了这起悬在他们心头12年之久的

“2009.3.10叶某故意杀人案”详情。

叶某冈指认作案现场

专案组会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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